
 东南大学教务处
校机教〔2018〕154号
                            
关于举办双良杯“东南大学第十一届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竞赛”的通知
各院系、学生会、学生科协： 
为了充分发挥我校学生在能源环境领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研究和实践能力，更好地展示我校学生的科技创新水平，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科学研究氛围。学校决定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举办“东南大学第十一届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竞赛”，并选拔优秀学生参加培训后，代表东南大学参加由教育部高教司主办的2019年的“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竞赛章程见附件，请组织同学积极参赛。

竞赛报名时间：2018年10月20日0:00-10月30日24:00 

竞赛报名网址：http://srtp.seu.edu.cn/——学生学科竞赛管理系统

附件：“东南大学第十一届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竞赛”章程

东南大学教务处
东南大学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组委会

2018年10月22日   
       （主动公开）

附件
“东南大学第十一届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竞赛”章程

一、 竞赛目的 

    本竞赛以“节能减排，绿色能源”为主题，加强对节能减排重要意义的宣传，增强学生节能减排意识、科技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扩大学生科学视野，提高学生创新设计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社会调查能力。 

二、 参赛对象和形式

    所有东南大学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不限专业)均可具有参赛资格。参赛者自愿组队报名参加，每组不得超过3人（科技创新组和社会实践组可以聘请一位指导老师）。鼓励跨专业、跨院系、跨年级组队。 

三、 竞赛内容和形式
    本次节能减排竞赛内容分为两类：

    (1)科技创新组：参赛组最终需提交设计说明或实物模型，要求能够体现节能减排理念并具有一定的科技水平。 

    (2)社会实践组：参赛组需提交社会调研报告，要求调研主题具有节能减排意义。 

四、竞赛要求
    (1)各参赛队应独立完成作品，科技创新组、社会实践组报名不限年级；每位参赛者只允许参加一个作品的申报。

    (2)各参赛队必须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竞赛活动，迟到或缺席者视为自动放弃。 

(3) 竞赛期间不得随意换人，若有参赛队员因特殊原因退出，则该队缺员参赛。
五、 时间安排

宣讲会时间：2018年10月16日

    报名时间：2018年10月20日—10月30日

    报名方式：每1～3人组成一参赛组，以组为单位。10月30日前组长在竞赛网上报名填写队员校园一卡通卡号，组员需进入竞赛系统进行网上注册。并请组长到指定邮箱下载报名表（seueetapub@126.com，密码eetapub2014）, 打印填写后于10月26日21:15至22:00交往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J4--201。且于10月23日24：00前将报名表发到seueeta@126.com。同时各参赛组必须在2018年10月23日24：00前将完成的作品申报书(模板于邮箱seueetapub@126.com下载，密码eetapub2014）提交到指定邮箱seueeta@126.com
报名网站：http://srtp.seu.edu.cn/---学生竞赛管理系统。

组委会将于2018年12月15日收作品说明书或实践报告(模板于邮箱seueetapub@126.com下载，密码eetapub2014），并邀请专家在之后对作品说明书或实践报告进行中期评审，通过评审的参赛作品进入决赛，2019年3月组织现场答辩。 

六、 评审原则

由东南大学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竞赛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本届竞赛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科学、规范”的原则，通过设计资料审阅、现场答辩和实物演示等程序，从参赛作品的选题、方案设计、结构设计和制作等方面，对作品的合理性、创新性、实用性、先进技术的应用以及参赛队员答辩与作品现场演示情况等进行评审，确定获奖作品的归属。

七、 奖项设置

特等奖1组（可空缺），一等奖3％、二等奖6％、三等奖9％、优秀奖12％。

获奖学生可获得教务处颁发的获奖证书并获得相应的课外研学学分,详见《东南大学本科学生课外研学学分认定办法》；获奖者还可获得相应奖励金。

八、竞赛组委会
主 任：肖睿

副主任：沈孝兵  李舒宏  缪鸿飞（双良） 司风琪

委 员：周克毅 吕剑虹 陈振乾 沈来宏 仲兆平 殷勇高 段伦博  徐春宏

       李天明（双良）樊昭群 茅 佩  钱怡君 杨 柳  戴 文 吴玉萍

联系人：茅佩 （联系电话： 13851652321） 戴文（联系电话： 15850605210）

        能源与环境学院科技协会 孙冠勋（联系电话： 15246340627）                           

	抄送：学生处、团委、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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